

东政民族宗教发〔2016〕1号

关于开展2016年北京市少数民族经济发展
专项资金（清真）东城区项目申报工作的通知

各相关单位：

为加强清真食品行业规范化建设，提升我区清真食品服务水平，保障少数民族群众民生需求，促进少数民族经济发展，切实做好2016年度北京市少数民族经济发展专项资金（清真）（以下简称清真专项资金）项目扶持工作，按照北京市民委、北京市商务委、北京市财政局《关于做好2016年少数民族经济发展专项资金（清真）项目征集和使用管理工作的通知》（京族字〔2016〕12号，以下简称《通知》）、《北京市少数民族经济发展专项资金管理办法》（京财农（2005）1817号）等文件的相关要求，现将我区2016年度北京市清真专项资金申报评审及组织管理等相关工作安排通知如下：
一、基本原则

1.严格落实《通知》精神，充分发挥少数民族经济发展专项资金保民生、促发展作用，着力解决“清真不便、不真”问题，大力加强清真食品行业规范化建设，着力提高少数民族特需商品生产供应能力。
2.坚持依法依规，公开公正原则，所有扶持项目面向社会公开征集。我区清真食品生产加工经营企业、民族特需定点企业，凡是能够依法纳税、诚信经营，符合规范化、连锁化、便利化、品牌化和特色化发展方向，并符合北京市少数民族经济发展专项资金使用原则和支持范围的单位均可申报。

3.优先扶持在促进清真食品网点合理布局、清真食品企业产能提升、清真食品行业规范化经营、保护少数民族特需商品传统工艺等方面发挥作用大、实际效果好的项目。
4.由市民委、市商务委、市财政局共同组织对各区评选推荐的项目进行考核，依据考核结果，采取以奖代补方式，将相关资金划拨至各区，由区相关部门直接拨至项目单位。
二、资格要求
1.项目申报单位应具有清真食品生产加工经营许可资质或少数民族特需商品定点生产企业认证。

2.申报项目应符合首都功能定位，不在本市新增产业禁限目录禁限之列。

3.申报项目应为2015年1月1日后开工建设，且已建设完成。

4.项目申报单位需符合《2016年北京市少数民族经济发展专项资金（清真）项目申报和评审指南》（详见附件1，以下简称《指南》）中关于申报主体的要求。

三、扶持重点

1.重点支持在机场、火车站、公交总站等大型交通枢纽或4A级以上景区等重点区域内新增网点建设项目。
2.重点支持清真食品企业装修改造、添置设备、扩大规模及科研开发项目。

3.重点支持少数民族特需商品定点生产企业添置设备、扩大规模及贷款贴息项目。
4.重点扶持企业加强直营连锁、配送中心建设、技术改造等项目。
5.重点支持市委、市政府交办的其他重点项目。
四、工作流程

1.项目申报

项目申报单位须按照《指南》要求，填报项目申报书（见附件2），并附相关材料，电子版一份、纸质版一式6份并加盖单位公章，上报至东城区民族宗教事务办公室。项目集中申报时间截止2016年4月29日17时，逾期不予以受理。

2.区级评审

区民族宗教办会同区商务、财政部门，按照专项资金使用管理和《通知》要求开展项目审核、验收和监管工作。按照公开、公平正原则，聘请第三方进行机构参与评审并将结果进行网上公示（http://106.120.79.125/n5687274/n5723664/index.html）。项目评审考核情况于2016年5月30日前上报市主管单位。

3.市级考核

2016年6月，市民委将在委托第三方机构评审基础上，会同商务委、财政局进行项目考核。根据考核结果，制定2016年度专项资金分配方案，安排专项资金拨付等相关工作。

4.资金拨付

根据相关市级部门确定的专项资金额度和工作要求，区民族宗教办会同区商务委、财政局拟定专项资金扶持意见并上报市民委，区财政局负责将拟扶持项目上报至“市财政局支持企业发展资金项目管理系统”，做好项目对接。市级批复后，区相关部门按照批复意见，及时将资金拨付至项目单位。项目单位收到专项资金3个工作日内，需向区民族宗教办提交收款确认，并由区民族宗教办汇总后上报市民委备案。

五、工作要求

1.专项资金项目组织、审核及监管工作由区民族宗教办、区商务委、区财政局共同完成。区民族宗教办、区商务委从服务民族工作、服务少数民族群众方面把好项目遴选监督关，区财政局重点把好项目资金安全关，做好项目评审工作。相关部门要加强对项目的监督管理，跟踪反馈项目执行情况，积极主动配合市级考核。

2.项目申报单位要确保申报材料内容真实、准确、完整，保证项目各项建设手续合规，积极配合做好评审考核、资金拨付、材料存档等工作。

3.专项资金要专款专用，任何单位不得以任何形式截留、挪用专项资金。对违反规定的，根据《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进行处理。项目单位要规范资金使用，将专项资金列入“递延收益”科目核算。

联系人：王艳、杨硕；联系电话67122716

电子邮箱：dongchengmzk@126.com
附件：1.2016年度北京市清真专项资金项目申报和评审指南

2.2016年度北京市清真专项资金项目申报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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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东城区民族宗教事务办公室
北京市东城区商务委员会           北京市东城区财政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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